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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实践助力荒漠化综合防治 

 

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6•6”重要讲话精神，

三北各地检察机关主动融入荒漠化综合防治和“三北”等重点生

态工程大保护格局，在推动荒漠化防治中展现司法担当。 

内蒙古：坚决扛起防沙治沙政治责任 

内蒙古自治区检察机关坚决扛牢防沙治沙政治责任，自觉以

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，强监督、强协作、

强治理，为北疆荒漠化防治提供坚实司法保障。 

一是服务大局强监督，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。内蒙古检察机

关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监督，加大破坏耕地、林地、草原、

湿地、水资源等涉荒漠化防治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。强化重点

区域荒漠化防治监督，全力打好科尔沁沙地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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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，黄河“几字弯”攻坚战，深化毛乌素沙地、库布齐沙漠系统

治理。强化公益诉讼多元监督，综合运用大数据赋能、“磋商+

听证”“检察+N”“个案办理—类案监督”等多元监督模式，

提升监督质效。二是凝聚共识强协作，构建荒漠化防治一体化新

格局。内蒙古检察机关深化生态检察协作，构建河湖、山林、草

原保护生态检察协作区，全力实现辐射全区的生态检察“大协作”。

强化跨部门协作，加强与公安机关、审判机关、行政机关的沟通

协作，形成执法司法合力，推进跨区域协作，建立健全跨国境、

跨区域协作机制，促进生态环境全流域保护。三是多措并举强治

理，推动恢复性司法落地见效。内蒙古检察机关以刑事打击、行

政督促履职、民事责任承担相结合，推动生态环境全面修复；以

异地修复、养殖增流、购买碳汇、劳务代偿等多元替代性修复，

保障荒漠化防治效果；以“一湖两海”“绿色矿山”等综合治理

助推荒漠化防治。 

甘肃：守住前沿阵地遏制风沙危害 

甘肃省大部分地区处于我国“两屏三带”生态安全战略格局

的“北方防沙治沙带”，是全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遏制风沙

危害的前沿阵地。甘肃省检察机关深刻认识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

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将防沙治沙纳入检察机关服务生态环境司法保

护重要内容。 

一是紧盯全要素生态保护。重点监督破坏林木资源、过度放

牧、超载放牧等极易造成土地荒漠化和沙化的行为，并以中央、

省级生态环保督察反馈的问题及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片反映

的问题为突破口，重点排查向沙漠、戈壁滩直排生产废水等线索，



 —3— 

保护戈壁生态。二是携手共筑防沙治沙司法屏障。聚焦加强黄河

上游水源涵养和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，联合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等

部门建立协作机制，先后开展保护母亲河、河湖安澜等专项行动，

加强与内蒙古、陕西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等相邻省份检察机关的

协作，督促抓好重点区域天然林草植被的封育封禁保护，确保沙

源不扩散。三是注重沿沙地域生态修复。实行“专业化监督+恢

复性司法+社会化治理”工作模式，酒泉、武威、张掖等地检察

机关通过涉沙公益诉讼案件办理，与地方政府、行政机关、审判

机关共建 17 个生态修复基地，助力受损生态环境及时修复治理。 

山西：坚持“三高”助推荒漠化防治 

山西省荒漠化、沙化土地面积达 192.88 万公顷，占全省总

面积的 12.32%。山西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荒漠化综合防治的指示要求，坚持高站位高标准高质效助推荒

漠化防治。 

一是以检察长办案为示范，高站位助推荒漠化防治。山西省

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带头办理督促整治庞泉沟周边无序放牧破

坏林草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，督促恢复湿地 645亩、植被 150亩，

示范、引领该省各级检察院检察长办理涉及荒漠化防治的重大疑

难复杂案件 597 件，督促恢复林木、草地等植被近 9 万亩。二是

以专项行动为牵引，高标准助推荒漠化防治。该省检察机关强化

系统观念，开展“打击水土保持违法行为、保护黄河中游生态环

境”“推进自然保护区专项治理”“紧盯汾河水污染治理 助推

一泓清水入黄河”等专项行动，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

保护和系统治理。其中，通过开展“打击水土保持违法行为、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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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黄河中游生态环境”专项行动共立案 673 件，发出公益诉讼诉

前检察建议 358 件，磋商 133 件。三是以典型案例为抓手，高质

效助推荒漠化防治。该省检察机关坚持典型案例源头培育、精益

求精，所办案件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 1 件、公益诉讼典型案例

21 件，山西省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 56 件，以高质效办案推进检

察工作高质量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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